「策展人培力@ 鳳甲美術館」專案補助辦法

  九十九年四月十九日第五屆第十三次董事會核定

一百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六屆第四次董事會第一次修訂
一、計畫名稱：「策展人培力@鳳甲美術館」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

    贊助單位：財團法人邱再興文教基金會

三、計畫宗旨:

1.為強化策展作為一種專業的重要性，具體提升視覺藝術策展工作的發展。

2.鼓勵策展人提出具開創性觀點之策展計畫並累積實務操作經驗。

3.以鳳甲美術館作為展覽實踐的具體場域，提供新興策展人砥礪策展暨磨練實務的機會，奠定發展策展事業的基礎。

四、計畫說明：
1.公開徵選從事藝術策展工作者，以視覺藝術為核心，且以鳳甲美術館所提供之展覽空間，提出具有開創性、時代趨勢性議題之策展研究與展務執行計畫。

2.獲補助者之成果須根據策展計畫內容執行，且依鳳甲美術館所安排之時程，同時於鳳甲美術館展覽空間展出。

3.計畫期間參與「策展實踐工作坊」並協同鳳甲美術館進行展覽行政實務操作。

五、申請資格：

1.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。

2. 申請人須提出策展計畫內容及相關之論述至少3000字，並檢附策展或展覽行政相關經歷。

3. 申請人不得以同案申請鳳甲美術館年度申請展徵件專案，以及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其他補助項目，如已同時進行申請其它單位資助者，應於申請書中述明。

4.其他資格規定適用本基金會年度常態補助申請基準。

六、補助名額、金額及項目：

1.每年補助至多3名。

2.補助金額每名以60萬元為上限。補助經費得包含：策展人研究、考察、規劃等支出，及展覽所需借展、佈展、展品製作、旅運等展務費用。不含策展費。
3.展覽實踐另由贊助者贊助展務項目，包括：

A.執行計畫之當年度6月以後的檔期(約30~37天)、展務執行場地、與相關行政配合。

B.提供每名獲補助者保險、文宣印刷、相關展演器材設備(電腦、播放器、投影機等)、展場人力維護、專業技術人力，與展務相關諮詢等。項目包括：

(1)保險費：以館內保險為主

(2)回程運費：以台灣本島內為限

(3)印刷費：包括DM、邀請卡、海報、折頁等印刷費，以35,000元為限。

(4)文宣費：藝術類雜誌彩色廣告1頁

(5)展務相關事項以鳳甲美術館展演合約內容為準。

七、評選標準：
1.策展計畫之主題內涵、創新觀點、突破性；或新議題之開發。

2.策展實務執行內容、期程、預期成果及發表方式，就其品質及經費需求，評量其適切性。

3.申請者經歷及相關論述。

八、申請、審查與公告：
1.申請收件期：10月1日至11月5日。(郵寄之收件截止日以中華郵政郵戳為憑；親送或其他方式遞送者於收件截止日下午5時前送達國藝會(地址：106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) )。

2.分為書面審查及面談兩階段審查。

3.公佈揭曉日：12月15日以前。

4.計畫執行期程：次年1月1日起，至12月31日止。

九、申請文件：

1.申請書一式二份－含申請總表、申請者資料（含學經歷、策展經歷、藝術行政相關經歷等）、實施計畫表、計畫預算總表、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、附件說明一覽表等。

2.企劃書一式二份，應包含

A.策展主題、規劃展出作品清單（若屬新製作，須附創作說明及草圖、藝術家簡歷及過去作品圖檔）、實施進度表、經費及預期成果。

B.展務執行計畫（展務執行計畫內容應載明執行項目與預算分配項目）。

3.申請附件：

A.身分證影本。

B.已發表之論述作品至少一篇。(毋須與計畫內容直接相關)

C.與計畫相關之作品光碟(圖檔至多二十張)

4.請於送件時備齊相關申請文件，凡申請資料未備齊者，即視同資格不符。

十、評審作業：分兩階段

1.初審：由五至七位評審委員進行書面審查，通過者進入第二階段面談。

2.複審：入圍複審之申請者，每位面談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，說明計畫內容、計畫執行方式及預算運用等，未出席者視同放棄。

3.評審委員得視需要，要求申請者提供相關佐證參考資料。

十一、獲補助者應配合事項：

1.公佈揭曉後一個月內，獲補助者須分別與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與鳳甲美術館簽訂補助與展演合約，有關執行、撥款、核銷事宜及雙方之權利義務悉依合約辦理。

2. 獲補助者須配合參與鳳甲美術館辦理之二階段「策展實踐工作坊」。

(1)基礎養成─於展覽開幕日2-3個月前週間舉辦，為期5天。內容包括作品呈現與展覽規劃(研究)、資源整合與需求檢討、展務流程規劃與執行、場地確認與丈量等實務工作等。

(2)實務操作─於展覽開幕日前2週舉辦，為期7~12天。內容為作品呈現與展覽規劃等。
    3.計畫執行六個月，須依補助合約提出進度報告。

十二、本補助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，其修訂時亦同。
